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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背景说明 

此部分不属于本建议的正式内容。 

2013年 4月  提交植检委第八届会议讨论。 

2014 年 4 月  植检委第九届会议通过了植检委建议：植物和其他

限定物网络贸易（电子商务）（R-05）。 

2016年 12月  植检委主席团审议并同意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提出的

文字修改。 

2017 年 4 月  植检委第十二届会议同意对文字修改进行重新排版和

整合。 

最新修改时间：2017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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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在《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国际植保公约》）和多数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国际植检措施标准）通过以来的这些年里，植物和植物产品通过互联网订购的

销售量（电子商务）已显著增加。电子商务正在推动贸易商品量的增长。在许多

情形下，植物和植物产品网络贸易商在同意出售并付运所售商品前不考虑客户的

地点。不知道客户所在地点可能导致限定物货物被输入某个国家而又没有该国的

国家植物保护机构（国家植保机构）可能要求的植物检疫证书。 

若干项研究，包括提交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第七届会议（2012 年）的实施工作

审查和支持系统关于网络贸易的研究表明，互联网上订购的限定物进口时通常不带

植物检疫证书。对其他形式的远程销售，如邮购公司通过报刊杂志广告进行交易，

也有类似的问题。 

为使全球植物保护框架与此保持同步，国家植保机构和区域植物保护组织

（区域植保组织）应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监测网络贸易，确保以此方式订购的

物品，能根据风险分析纳入相关植检条例。这就需要改进已知用于运输这些物品的

途径，尤其是邮递和快递服务之间的合作、监测和实施。 

对 象 

缔约方、国家植保机构、区域植保组织。 

建 议 

本项建议适用于通过电子商务订购和运送的各类产品，包括种植用植物、消费

用植物等其他物品、土壤、生长介质，以及已知或可能成为植物有害生物的、出售

给爱好者、收集者和研究者或其交换的活生物体等。其中许多物品在销售时可能会

有多种产品配置形式，可能包含或带有种植用植物，但该产品本身或许不会被立即

识别为含有这些物品（如服装、鞋类、包装、问候卡片、纸张产品、家用物品和

创意产品）。为了应对这种不断发展的形势，植检委鼓励国家植保机构和区域植保

组织： 

(a) 开发识别设在其国内和区域内的电子商务交易商的机制。 

(b) 建立确定可通过电子商务购买的令人关注的产品的机制，重点放在潜在的高风险

途径上，如种植用植物、土壤和生长介质、活生物体，探索根据风险评估实施

适当植检规定的备选方案。 

(c) 促进电子商务客户和交易商遵守进口国的植检进口要求，提供有关躲避此类要求

将产生的风险的适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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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加强与邮递和快递服务业的协调，确保向电子商务交易商传递相关的植检风险

和植检措施信息。 

(e) 调查所有形式远程销售产生的植检风险，必要时将这些购买方式纳入其风险管理

活动范围。 

(f) 增强对躲避植检规定的风险的意识。 

取代的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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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植保公约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国际植保公约》）是一项旨在

保护全球植物资源和促进安全贸易的国际植物卫生协定，

其愿景是，所有国家都有能力实施协调一致的措施，防止

有害生物的传入和传播，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有害生物对粮

食安全、贸易、经济增长和环境的影响。

组织情况
 ◆ 《国际植保公约》共有180多个缔约方。
 ◆ 每个缔约方都有一个国家植保机构和一个《国际植

保公约》官方联络点。
 ◆ 已设立10家区域植保组织，负责在世界各区域协调

国家植保机构的工作。
 ◆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与相关国际组织保持联

络，协助提升区域和国家能力。
 ◆ 秘书处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提供。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ippc@fao.org | www.ippc.int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意大利罗马


